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坛教字〔2021〕27 号 

 

 

各中小学： 

由江苏教育报刊社主办的一年一度的“教海探航”征文活动，

自 1989年开展以来，已连续举办了 32 届，在广大中小学教师中

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为更好地展示我区在推进素质教育、深化课

程改革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成果，促进我区教育教学、教

育科研再上新台阶，今年将组织我区中小学教师参加本届征文活

动。 

希望各校认真组织教师学习省教育厅下发的通知精神和竞

赛细则，发动广大教师踊跃参加此次论文竞赛活动。针对征文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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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，认真学习教育理论，积极投身实践活动，不断进行提炼总结，

努力写出高质量的征文。各校要根据区教师发展中心的统一部

署，扎实开展工作，做好论文写作的组织发动、撰写指导与校级

初评等工作。届时教师发展中心将组织区级评选，优秀论文将统

一呈送《江苏教育》编辑部参加省级评选。 

具体要求： 

1.参赛对象。区级教坛新秀、教学能手以上名优教师、45

周岁之内的所有青年教师必须上交 1 篇高质量的论文。各校教科

室负责人、科研及教学骨干教师要积极参与。 

2.广泛宣传。各校要运用专题会议进行部署，动员教师积极

参加，尤其是以往参加过“教海探航”征文的教师要踊跃参加。

力争有新的突破。 

3.认真组织。各校各单位要明确专人负责，落实撰写论文的

教师和篇数，按照以下四个阶段实施： 

5 月份为组织发动、选题认证及初稿写作修改阶段。组织教

师到网络或有关杂志、书籍上学习理论文章，紧扣征文的要求，

确定撰写的主题，完成初稿的撰写，各校各单位组织人员审稿、

指导和修改； 

6 月上旬校级评选阶段； 

6 月中旬为区级评选阶段； 

6 月下旬组织优秀论文送省报刊社参加省级评选。 

以上通知，希即贯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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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 

2021 年 4月 27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年 4月 2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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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举办第 33届江苏省“教海探航”征文竞赛的通知 

苏教办社函〔2020〕1号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： 

自 1989 年开始，江苏省“教海探航”征文竞赛已经成功举办了 32

届。“教海探航”征文竞赛有效地激发了全省青年教师及教育管理工作者

学习教育科学理论、开展教育科学研究、投身教育教学改革的热情，为切

实发展素质教育、不断深化课程改革以及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发挥了

积极的作用，在广大中小学青年教师及教育管理工作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

刻的影响，已经成为公认的促进我省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大型品牌公

益活动。经研究，决定举办第 33 届江苏省“教海探航”征文竞赛，并定

于 2021 年 11 月在泗洪县举行征文颁奖仪式暨名师课堂教学观摩研讨活

动。本次征文立足“苏派”教育实践，以“坚持立德树人，深化课程改革，

推进适合的教育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”为主题。希望各地教育行政部门

加强统筹协调，积极发动、组织本地幼儿园、中小学、中职和特殊教育学

校的教师、教育管理工作者及教育教学研究人员自愿参赛。 

 

附件：第 33届江苏省“教海探航”征文竞赛细则 

 

 

 

省教育厅办公室 

2020年 12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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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第 33 届江苏省“教海探航”征文竞赛细则 

 

一、征文主题 

坚持立德树人，深化课程改革，推进适合的教育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

系。 

二、参赛对象 

幼儿园、中小学、中职和特殊教育工作者（教师、管理工作者、教科

研人员），年龄不限。 

三、奖项设置 

1.本次征文竞赛设特等奖和一、二、三等奖。 

2.本次征文竞赛另设先进集体奖、年度新人奖、杰出水手奖、优秀团

队奖和感动人物奖等奖项。 

四、稿件要求 

1.角度自选，题目自拟。 

2.篇幅控制在 6000字以内。 

3.稿件首页右上角注明论文编号。稿件中不得出现姓名、单位等作者

身份信息。 

4.A4纸双面打印。 

五、报名及参赛 

1.微信报名，获取论文编号。微信报名通道将于 2021 年 6 月中旬开

通，请关注《江苏教育》微信公众号（微信号：jiangsujiaoyu），以便

及时获取相关信息。 

2.填写“参赛稿件登记表”。请从《江苏教育》2021 年 1 月及 4月

杂志获取《第 33 届江苏省“教海探航”征文竞赛参赛稿件登记表》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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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表格说明认真填写。“参赛稿件登记表”须附在纸质稿件之前，无该表

的稿件视为无效稿件，不予参评。 

3.提交纸质稿件。参赛稿件及“参赛稿件登记表”请寄送至：南京市

草场门大街 133 号 B 楼江苏省“教海探航”征文竞赛组委会秘书处（《江

苏教育》编辑部）。邮编：210036。请在邮件上注明“第 33届江苏省‘教

海探航’征文”字样。 

4.发文组织集体参赛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有关部门请提交相关文件，

参与“先进集体奖”评选。 

5.报名及投稿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7 月 10 日。 

6.联系人：吕兴祥（025-86381313）。 

六、结果公布 

本次征文竞赛评审结果将于 2021 年 11 月公布。届时可通过《江苏教

育》微信公众号查询获奖情况。 

七、其他注意事项 

1.已公开发表或参加其他比赛已经获奖的文章不得参加评选；在评选

结果揭晓前，不得将参赛文章向其他报刊投稿或参加其他征文比赛，一经

发现，将取消作者获奖资格。 

2.本次征文来稿将进行学术不端检测，如确认有抄袭行为，将取消作

者参赛资格。 

3.本次征文所有获奖论文专有出版权归《江苏教育》编辑部所有。 

4.本次征文不收报名（参赛）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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